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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职院发〔2020〕60 号

武威职业学院关于印发《<武威职教理论

与实践>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教学院系：

《<武威职教理论与实践>管理办法》已经学院第 62 次院

务会议审定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武威职业学院

2020 年 9 月 9 日

武威职业学院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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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武威职教理论与实践》管理办法

本办法依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》（教备厅

〔1998〕3 号）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《内部资料性出版

物管理办法》、《<武威职教理论与实践>编辑委员会章程》、国

家新闻出版总署和甘肃省新闻出版局相关管理规定，结合学院实

际情况制定。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《武威职教理论与实践》（季刊）（以下简称学刊）

是经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出版、武威职业学院主办的内部交流

刊物。

第二条 学刊下设编辑委员会和编辑部。编辑委员会负责指

导学刊办刊方向和办刊质量，编辑部设在科研处。

第三条 学刊编辑部实行主编负责制，由分管科研工作的副

院长领导。编辑部主编、副主编和责任编辑负责日常编辑和出版

工作。

第二章 征稿

第四条 学刊稿件主要来源于校内外从事职业教育管理、教

学和研究的人员，接受校内外专家、学者投稿。主要刊载自然科

学、社会科学与医学方面的优秀论文，尤其是高职教育教学研究、

校企合作领域的学术研究论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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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稿件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不涉及国家

机密；具有较高的学术、学术交流价值和工作参考价值；稿件文

本表述准确。

第六条 学院所有专业技术人员每三年要求作为第一撰写

人在学刊上发表至少一篇论文。当年参加各级各类教学、科研评

优选先的专业技术人员及获得各级各类教学、科研项目立项的专

业技术人员，要求作为第一撰写人在学刊上发表至少一篇论文，

下企业教师要求作为第一撰写人在学刊上发表至少一篇论文或

调研报告。学院专业技术人员转正定级、职称评定时在学刊发表

论文，按照《武威职业学院教师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》“第

十七条 学术水平能力。任现职以来独立撰写或作为第一撰写人

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全文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 1 篇并在学院

学报全文发表本专业论文 2 篇。”和《武威职业学院关于教职工

转正定职、职称评定和科研任务的规定》（武职院字〔2011〕84

号）“一、新教师转正定职，必须在学院学报上发表 1 篇以上（含

1 篇）与本专业相关的论文。否则，不予转正定职。二、评定中

级职称者，在省、市职改部门规定的评定条件基础上，增加以下

条件：……在学院学报上至少发表 2 篇以上（含 2 篇）与评定本

专业技术职务相关的论文。”执行。发表的研究成果年终由科研

处统计提供，作为加分依据，按照学院年度考核办法加分。

第三章 审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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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来稿实行编辑部三审、专家审稿制。

第八条 严格学术规范，保护作者权益。论文复制比超过

30%的稿件不予采用，复制比小于 30%的稿件进入初审。

第九条 编辑部三审制：责任编辑进行初审，编辑部副主编

二审。初审、二审不合格的稿件退稿或退回作者修改。二审合格

的稿件，分发给专家进行审稿。专家审稿通过的稿件，返回编辑

部，主编三审。

第十条 专家审稿制：来稿一般要经过本专业专家审读，并

提出审稿意见。专家由编辑部聘任。

第十一章 涉及重大学术理论是非、政治界限的稿件，送请

编辑委员会审定。

第四章 稿件录用

第十二条 审稿通过的稿件由责任编辑精心编辑加工，做到

观点明确、论理充分、结构严谨、文字简练、引文准确、格式规

范，保证学刊出版工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。

第十三条 专家审稿或三审未通过的稿件不予录用。

第十四条 录用稿件由责任编辑编制目录，编辑部副主编审

核，主编终审。

第十五条 本校教师原则上每期只录用一篇，每年录用论文

不超过 3 篇。

第五章 校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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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排版后校稿实行三校制：一校由作者和责任编辑

同时进行；二校由责任编辑和编辑部副主编校对；三校由编辑部

副主编、主编通校。

第十七条 校对差错率控制在万分之一以内。校稿通过的稿

件由责任编辑交付印刷企业印刷。

第六章 经费

第十八条 学刊所需费用均来自于学院批准的经费，严格执

行学院财务管理制度。其费用主要用于：稿费、审稿费、校稿费

和排版印刷费等。

第十九条 稿费 = 基本稿酬 +专家稿酬。

第二十条 基本稿酬：发放标准为 200 元/篇。

第二十一条 专家稿酬：正高级职称、博士稿件加 100 元/

篇。校外专家特别约稿 1000 元/篇，不再累加基本稿酬。

第二十二条 专家审稿费发放标准为 100 元/篇。

第二十三条 编辑费、校对费不超过 400 元/期。

第二十四条 排版印刷费用按照合同价格执行。

第二十五条 稿费、审稿费、校稿费由编辑部统计汇总并按

照学院经费报销程序审签后，报学院计划财务处统一发放。

第二十六条 排版印刷费用，按实际发票金额由编辑部按照

学院经费报销程序审签后，统一到财务处报销。

第七章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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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施行。学院原有关规定与

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

1.《武威职教理论与实践》专家审稿意见表

2.《武威职教理论与实践》审稿意见表

抄送：院领导

单位名称：武威职业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9 日印发


